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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5個地方選區補選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曾舉行的立法

會補選的背景資料，並簡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最近討論相關事宜的過程。  
 
 
背景  
 
2.  自 1998年立法會選舉至今，共舉行過 3次立法會補選，分

別為 2000年立法會香港島地方選區補選、 2001年立法會選舉委員

會補選，以及 2007年立法會香港島地方選區補選。  
 
3.  根據《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第 35條，立法會秘書必須

在知悉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後 21天內，藉憲報公告宣布立法會議

席出現空缺。《立法會條例》第 36(1)(a)條進一步訂明，選舉管理

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必須在立法會秘書宣布立法會議席出現空

缺時，按照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訂立並正有效

的規例，安排舉行補選。  
 
 
事務委員會的相關討論  
 
4.  事務委員會在 2009年 11月 26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上討論

《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對於有部分泛

民主派議員計劃在立法會 5個地方選區每區各派 1名議員辭職 (下
稱 "五區請辭計劃 ")，委員曾在會議上提出與因此而可能舉行的立

法會補選有關的事宜。這些事宜現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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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立法會補選所需的撥款及時間  
 
5.  有委員問及可能舉行的立法會補選的開支預算，以及安排

進行補選所需的時間。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選舉法例，舉

行補選的日期由選管會指定。 2007年立法會香港島地方選區補選

在立法會秘書宣布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後 4個月舉行。由於 "五區

請辭計劃 "涉及 5個地方選區，籌備補選所需的時間可能不只 4個
月，而所需開支約為 1.5億元。政府當局會向立法會交代有關舉行

補選的撥款安排。  
 
6.  謹請委員察悉，梁美芬議員曾在 2009年 12月16日舉行的立

法會會議席上提出一項有關立法會補選的口頭質詢。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在答覆時告知議員，於 2000年、 2001年及 2007年舉行

的 3次補選的開支分別約為 2,700萬元、60萬元及 2,000萬元。該 3次
補選分別在立法會議席出缺公告刊憲後 80天、59天及115天舉行。

選舉事務處擬備每一財政年度的營運開支預算時，均會作出撥

備，作為立法會和區議會一旦出現議席空缺時舉行補選之用。選

舉事務處一般會在每個財政年度預留約 1,800萬元舉行補選。政府

當局估計，為全港 5個立法會地方選區同時進行補選，最少要動用

1.5億元。有關開支預算會較 2007年立法會香港島地方選區補選的

開支擴大五倍為高，原因是在 2007年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時，選

舉事務處已開始籌備 2007年區議會選舉。為了盡快舉行該次立法

會補選，立法會補選的籌備工作與區議會選舉一併處理，從而節

省了部分員工的薪酬開支。此外，為了避免對選民造成混淆，當

局待 2007年區議會選舉完結後才開始為 2007年立法會補選進行宣

傳，因此，宣傳時間較短，開支亦較一般為低。立法會會議過程

的相關紀錄節錄本現載於附錄。  
 
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造成的影響  
 
7.  部分委員不滿，若因 "五區請辭計劃 "而進行立法會補選，

屬浪費公帑。對於應否容許辭職議員參加補選，他們認為應就此

進行檢討，以防止濫用情況。部分這些委員表明，他們不會支持

有關可能舉行的立法會補選的撥款建議。這些委員進而詢問，若

撥款建議遭立法會否決，以致未能舉行補選，會否導致憲制危機。 
 
8.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基本法》及《立法會條例》的規定，

在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時，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

有憲制責任安排舉行補選。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六條，香港特

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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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謹請委員察悉，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16條，任何人如不

再是議員，他在符合第 39條 (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或當選為議員的

資格的情況 )的規定下，有資格再當選為議員。《立法會條例》

第 17(1)及 17(2)條進一步訂明，立法會議席空缺並不影響立法會

處理事務的權力；立法會議席空缺、議員選舉中的欠妥之處或

任何人擔任議員的資格有欠妥之處，均不影響立法會程序的有

效性。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2月 5日  



 
附錄 

(只備中文本)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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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選的開支分別為約 2,700萬元、約 60萬元，以及約 2,000萬
元。該 3次補選分別在議席出缺後公告刊憲後 80天、 59天及

115天舉行。  
 
(二 ) 選舉事務處在每一個財政年度為營運開支作出預算時，均會

作出撥備，作為立法會和區議會如果出現空缺時舉行補選之

用。選舉事務處一般在每個財政年度預留約 1,800萬元舉行補

選。  
 
 我們現時估計為全港 5個立法會地方選區同時進行補選，

少要動用 1.5億元。有關開支預算會較 2007年立法會香港島地

方選區補選的開支擴大五倍為高，原因是在 2007年立法會議

席出現空缺時，選舉事務處已開始籌備 2007年區議會選舉。

為了盡快舉行這次補選，立法會補選的籌備工作與區議會選

舉一併處理，從而節省了部分員工的薪酬開支。此外，為了

避免對選民造成混淆，我們待 2007年區議會選舉完結後才開

始為 2007年立法會補選進行宣傳，因此，宣傳時間較短，開

支亦較一般為低。這兩次補選開支的比較見附表。  
 
 事實上，立法會 5個地方選區補選的規模，與一個區議會選

舉的規模相若。在 2007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由於 405個
選區中有 41個選區的候選人自動當選，無須為有關選區舉行

選舉，因此，選舉事務處當年只須在全港設立 480個票站，

而當年的總開支已超過 1.5億元。如果立法會 5個地方選區同

時出現空缺，我們預計須如 2008年立法會選舉般設立五百三

十多個票站，再加上我們須為在囚或被拘留的選民設立專用

投票站，我們要在懲教院社和警署多設立 30個票站，如果要

進行 5區補選，共須有約560個票站。因此，較諸2007年的區

議會選舉，須多設立約 70個票站。選舉的開支其實跟選民的

人數及投票站的數目成正比。因此，如果在 2010年要安排 5
區補選， 終的開支可能超過 1.5億元。  

 
 由於選舉事務處為補選預留的撥備，不足以支付為立法會 5

個地方選區進行補選的費用，如果要進行有關補選，選舉事

務處會根據既定程序，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按照《基本法》及相關的本地法例，如果立法會議席出現空

缺，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安排補選。《立法會條例》第 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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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明，選舉管理委員會必須在立法會秘書宣布立法會議席出

現空缺時，按照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訂立並且有效

的規例，安排舉行補選。我們相信議員理解政府須依法辦

事，會通過撥款以安排補選。  
 
(三 ) 《立法會條例》第 17(1)及 (2)條訂明，立法會議席空缺並不影

響立法會處理事務的權力；立法會議席空缺、議員選舉中的

欠妥之處，或任何人擔任議員的資格有欠妥之處，均不影響

立法會程序的有效性。雖然該條例並沒有就 “議席空缺 ”的時

間作出限制，但正如我在較早前所述，特區政府有責任在立

法會議席出缺時舉行補選，以填補有關空缺。  
 

附表  
 
 2000年  

立法會補選實際開支  
(萬元 ) 

2007年  
立法會補選實際開支  

(萬元 ) 

員工開支  525 0 
宣傳  342 77 
其他  1,902 2,001 
總數  2,769 2,078 

 
 
梁美芬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第三段的 後提到，補

選開支可能超過 1.5億元。我相信局長知道，公投是要有法理基礎和憲

制基礎的。根據“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香港並沒有公投機制，有關

所謂五區總辭成為變相公投，並沒有憲制基礎。因此，我想在這裏問局

長，他有否想過，他為了一個誤導公眾以為是變相公投的補選申請撥

款，要求議員贊成，是等於要立法會認同這種違反《基本法》原意的選

舉行為？這將會進一步打擊中央和香港的互信，令所謂的普選目標變得

更遙遠。我想再問局長一次，他是否一定要就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1.5億
元甚至更多款額以進行補選，游說議員要予以通過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一貫立場

是，在 “一國兩制 ”下，我們是依法辦事。我們現在是依照《基本法》和

相關的本地法例行事，即如果立法會出現空缺，我們便有憲制和法定責

任安排補選，特區政府會視之為一場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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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基本法》下沒有公投的安排，這亦是憲制和法律的事實。所

以，這場選舉只是一場補選。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強調議會有責任、有義務撥款，

以便進行補選，但他能否保證，如果屆時有部分議員辭職，但議會卻不

通過撥款，他將會有甚麼辦法處理？當然，現在是言之過早，但屆時會

否造成另一個政制之爭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一向是積極辦事的。我相信這個議會

中各黨派的議員都會明辨是非，知道我們有憲制責任，保持立法會的組

成要達致 60個議席的這個安排。此外，我們知道，社會上對這場補選確

實有多種意見，在議會內亦然。可是，大家會以大局為重，令我們的議

會達致 60個議席的組成。我相信大家整體是會繼續認同這一點的。  
 
 

陳淑莊議員：我相信有否修讀過法律的人，都一定會尊重這個憲制責

任。有關局長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香港法例第 541D章第 8條是有提

及時限，便是由公布有出缺的情況開始，即由刊憲公告立法會有議席出

缺起，直至選舉提名期的第一天這段期間內，香港法例第 541D章第 8條
差不多提到要視乎實際情況，盡快舉行補選。我想請問局長，有關他剛

才提及的那數次補選，有否記錄下來有關的時段分別是多久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根據本地的法例，如果在立法會有議席

出缺時，選舉管理委員會和選舉事務處確實會盡快安排補選。一般而

言，他們在安排補選時，是要就人手、場地等方面的實務安排作好準備，

通常會先刊憲公布補選日期，其後約兩星期內便開始提名期，提名期是

由 14天至21天，接着便是拉票期，是由第二十九天至第四十二天。因此，

由刊憲至 終舉行補選， 長大約為時 11星期。可是，法定的日期只包

括提名期和拉票期，那分別是 6星期至 9星期。至於選舉管理委員會、選

舉事務處及總選舉事務主任會於何時刊憲以決定補選日期，這是由他們

決定的。  
 

 

陳淑莊議員：局長正正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及刊憲出缺，局

長則就刊憲、投票日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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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是問局長在前 3次的補選中，即由刊憲出缺...... 

 
 
陳淑莊議員：其實是先刊憲出缺，接着才......   
 
 
主席：......直至截止提名，當中的期間有多久？  
 
 
陳淑莊議員：對了，便是有關該段期間。局長剛才的答覆是有關刊憲補

選......投票期，那其實是在我剛才所說的時段中間發生的，所以局長

尚未作答。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刊憲出缺是第 7條所訂明，便是提名期

須由總選舉事務主任決定，提名期不得於憲報刊登選舉公告或補選公告

的日期前開始。可是，整個程序當然先要由立法會秘書刊憲，表明立法

會出現了議席空缺，我們的總選舉事務主任、選舉事務處及選舉管理委

員會接着便要處理有關的情況了。  
 
 
葉國謙議員：我也想跟進。在我印象中，以往的 3次補選其實要刊憲進

行補選......我印象中時間上是有不同的，即可長可短，後期那部分則

較為固定，因為法理上有規定。在這方面，有否一個 長或 短的刊憲

日期呢？我的關注是如果要進行補選，便須花費超過 1.5億元，在這情

況下，提名期、刊憲期的長短，對於 1.5億元的花費會否有所不同？因

為可能要進行宣傳等工作。會否有這個現象？如果有，不同的長短會造

成多大差別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選舉管理委員會及選舉事務處會

非常實事求是地安排這場補選。首先，由於相關黨派的議員現時尚未正

式遞交請辭的函件，因此，選舉事務處及選舉管理委員會在現階段只可

以進行初步籌劃，一切要視乎相關黨派的議員究竟何時正式請辭。此

外，我相信選舉事務處及選舉管理委員會將做足準備工夫，令這場補選

順利進行，這才是首要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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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何時刊憲，一般來說，我們以往在安排這些選舉時，由刊憲至

提名期開始約有兩星期。至於這一場補選，我想現時首要的是相關黨派

的議員要正式請辭，然後才可啟動這個程序。  
 
 
葉國謙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請你清楚說出你的補充質詢。  
 
 
葉國謙議員：我是問局長一旦有議員辭職，要待何時才刊憲？  
 
 
主席：你是問就甚麼刊憲？  
 
 
葉國謙議員：是就進行補選刊憲，我亦有問他所涉及的金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我理解葉國謙議員的補充質詢，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早點刊憲公布補選日期，在刊憲後，政府與選舉事

務處便要安排補選的宣傳。如果刊憲至提名期及拉票期的時間較長，宣

傳的時間及費用可能便會更多。主席，我相信大家今次也希望可以盡快

填補這些空缺，而對選舉事務處及選舉管理委員會來說，它們必須實事

求是，務求令補選順利進行。因此，我認為宣傳時間的長短及涉及的費

用，不會大幅度影響這次補選是否會花費超過 1.5億元，當中的影響未

必很大。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估計請辭的議員會有 6位，因為詹培忠議員說如

果有 5位泛民議員請辭，他也會請辭， (眾笑 )所以，我恐怕這個預算開

支不準確。我可否問局長，如果詹培忠議員也跟着請辭，涉及的費用應

該是多少呢？ (眾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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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其實一直也有關心詹培忠議員的去

留，因為有時候在這議會內進行辯論，有他參與，對大家也有鼓勵，發

言也更富有色彩。我們今次估計 少要動用 1.5億元，當然是按我們必

須安排五百六十多個票站來計算。2010年本來不是大選年，選舉事務處

一般的人手編制是一百多人，但為了應付補選，可能便要增加 20個公務

員職位，也可能要增加超過 250名非公務員暫時員工。這些人手及資源

撥備，主要是應付五區請辭後的補選安排。當然，如果詹培忠議員也辭

退他的功能界別議席參加補選，我們便也要安排功能界別的補選。可

是，我相信涉及的額外費用有限，對於我們整體上的安排不會有很大影

響。  
 
 
馮檢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他究竟有否估計過會涉及多少金錢

呢？  

 
 
主席：局長，你有否一些較準確的估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大數目我其實是有掌握的，讓我提供3
筆數目供大家作比較，好嗎？第一，在 2007年，我們安排區議會 405個
選區直選，動用了 1.54億元；在 2008年，我們安排選出 30個地區直選議

席及 30個功能界別議席，花費了 2.8億元；今次主要是進行地區直選，

所以，我們估算 少要動用 1.5億元。我們沒有預計 30個功能界別議席

都要進行補選，但如果特別有一個功能界別議席要進行補選，估計對 1.5
億元的預算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不過，大家可以看到幅度，便是為區議

會進行全港九新界大選，涉及的費用是 1.54億元，而立法會 2008年的補

選是用了 2.8億元。  
 
 因此，我們今次會實事求是，如果出現五區請辭，導致要進行相關

的補選，我們是知道如何安排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22分鐘。其他輪候的議員今天沒有機會提

問了。  




